《关于印发<高青县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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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0日，高青县自然资源局、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高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和高青县大数据局联合印发《高青县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现就有关事项进行解读。
1、 问：为什么要出台《实施意见》，相关政策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等5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鲁自然资字〔2021〕115 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字〔2021〕48 号）以及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淄自然规划规〔2021〕7号）要求，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意见。
2、 问：《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多测合一”改革主要涵盖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4个环节涉及的测绘事项（含不动产测绘），分阶段或全流程整合成一个测绘事项。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高青县内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3、 问：“多测合一”测绘成果的完成时限是多久？
答：各项测绘任务应在通知入场起，测绘单位应承诺按以下时限完成：地形图测绘12个工作日，勘测定界图8个工作日，规划验线3个工作日，房产预测绘10个工作日，竣工验收阶段综合测绘20个工作日，小微企业投资的简易低风险项目综合测绘事项8个自然日。地形地物或权属状况复杂的大型测绘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约定完成时限。
测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测绘项目登记和测绘成果汇交，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日之前向县自然资源局报送本季度“多测合一”测绘成果目录。




